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莆市监处〔2020〕1346号
当事人：游礼孝

****

2020年12月7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凤凰山派出所移交线索，前往凤凰山派出所对当事人游礼孝涉嫌故意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一事进行移交。经现场清点，当事人运输标有耐克勾形注册商标运动鞋57双，标有“adidas”注册商标运动鞋1双。现场当事人承认明知上述运动鞋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运动鞋，且无法提供上述运动鞋的合法取得凭证。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本局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为牟利，在明知所揽收的物品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情况下，驾驶三轮摩托承揽58双运动鞋，并提供运输服务，赚取300元运费。并于2020年12月5日晚上，在莆田市城厢区学园中街安福天桥上被设卡民警查获。其中标有耐克勾形注册商标运动鞋57双，标有“adidas”注册商标运动鞋1双。截至被我局查获，当事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违法经营额共计3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adidas及图商标注册证复印件1份、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送货单》2张。

本局于2021年5月18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莆市监听告〔2020〕134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也未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明知所承揽的物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情况下，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本局决定予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立即停止商标侵权的违法行为，没收涉案标有耐克勾形注册商标运动鞋57双，标有“adidas”注册商标运动鞋1双，并处罚款人民币30600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决定书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户名：待报解行政罚款收入，帐号：1405 0101 1120 0530 062）如数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莆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复议、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到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2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二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交财务部门留存。

附页：本处罚决定书引用法条内容。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

从事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